
評論 責任編輯：曹宗興A10 2020年12月26日 星期六

園地公開 文責自負 電郵：1902news@gmail.com 傳真：2834 5135

特區政府全體12位副局長和14位政治助
理早前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監誓下，宣誓擁護
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18萬
公務員均需以不同形式簽署聲明，宣誓擁護基
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否則會被要求離開公務
員隊伍。這是確保愛國愛港人士治理香港的一
項新的制度設計和保證。

之前有人提出，現時有香港基本法和《公
務員條例》制衡公務員，看不到設立宣誓效忠
制度的必要。這些人或許無心或許有意，忽視
了 「修例風波」 的教訓。確實，宣誓擁護基本
法和效忠香港特區，此前只限於行政長官、主
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和司法人
員等。但自 「修例風波」 爆發後，多名公務人
員參與非法集結或暴力活動，或公開發表反對
政府言論，這引發公眾對公務員群體的質疑，
形勢發展需要亡羊補牢，完善確保公務員盡忠
職守、對特區政府負責的制度。

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為完善制度奠定了
法律基礎。特區政府適時制定政策，要求在政
府任職的一般公務員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
港特區，是順應時勢之舉，必然會得到香港各
界的廣泛支持。

不出所料，雖然攬炒派 「逼迫」 「奴隸化
」 的聲音不絕於耳，但反對聲並未得到很大呼
應。畢竟，對國家、對地區宣誓效忠，基本上
是國際慣例。比如英國，從一百五十多年前就
實施承諾宣誓法，要求所有當選的議員必須首
先宣誓效忠英王，才可晉身下議院履行職務。
英王就是國家象徵。不宣誓效忠就不能進議會

，北愛爾蘭的新芬黨雖有議員選上，但拒絕宣
誓，也就沒法走進英國議會參政議政。德國從
1919年起，確定國家公職人員就職時要向憲
法宣誓。在美國，宣誓效忠更是無處不在，不
僅總統、副總統要進行就職宣誓儀式，每次國
會開會前也要進行集體宣誓。

宣誓活動既是法律規定，也是愛國教育的
一種有效方式。美國的新移民入籍宣誓即是突
出樣板，其宣誓內容承諾完全放棄對此前國家
、君主、統治者的忠誠，誓言忠誠地效忠美國
，支持和保護美國憲法和法律、對抗國內外所
有的敵人。與美國等相比，香港有關公務員宣
誓效忠的安排已屬遲到，條件和要求也並不苛
刻。

維護國安沒有「兩制」之分

有人擔心將來追究違反宣誓會 「以言入罪
」 。這實際上是在誇大和渲染香港國安法的涵
蓋面。香港國安法的立法本意很清楚，就是針
對危害國家安全，特別是勾結外國勢力進行 「
港獨」 等 「分離主義」 活動。心裏沒鬼如何會
怕走夜路？ 「違反誓言」 的定義，會有較高的
門檻，將只限於涉及攻擊或對抗基本法所定義
的 「一國兩制」 原則的言論和行為，如支持 「
港獨」 、支持 「自決公投」 等。一般性的批評

意見只會得到保護。此項制度的重點，不是宣
誓或簽署相關文件，而是保留追究個別公務員
違反誓言的法律責任。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之一，法治基石要靠審慎細緻的制度設計和堅
定嚴格地執行去維護。

公務員宣誓或簽署文書的法律依據，來自
香港國安法第六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在
參選或者就任公職時應當依法簽署文件確認
或者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

現在規管一般公務員的《公務員事務規例
》，與規管不同紀律部隊人員的相關法例，都
有很仔細的條文列出違規的情況、作出決定的
機制和相關的罰則。但對公務員政治活動，特
別是網上言行方面，對公務員的指引、守則的
定義和涵蓋範圍等，需要根據社會與形勢的發
展進一步完善。

必須指出的是，在涉及國家安全與主權等
問題上，只有 「一國」 沒有 「兩制」 。絕對不
能把國家安全與人民安全和香港居民的福祉對
立起來。維護國家安全就是維護香港社會和香
港人的根本福祉，就是維護 「一國兩制」 的制
度安全。香港公務員同樣——不只是香港特區
政府公務員，同時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政府公務員，宣誓效忠就是要強化
公務員群體的這一基本認識，只有這樣，才能
比較好落實有關處理主權安全等牽涉到 「一國
」 的問題，更好地維護香港安全和社會穩定。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理事

公務員宣誓效忠 落實愛國者治港

就《禁止蒙面規例》（ 「禁蒙
面法」 ）司法覆核，終審法院日前
一致裁定政府終極勝訴。判詞指政
府去年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 「緊急法」 ）以 「危害公安」 為

由訂立的 「禁蒙面法」 並無違憲。判詞更認為，
「禁蒙面法」 雖影響集會、示威等自由，但這些
權利並非絕對，而政府在限制個人權利及為社會
帶來裨益之間已取得公正的平衡。

終院的裁決不但扭轉了此前法庭對於 「禁蒙
面法」 的錯判，更向社會傳達出明確信息，法庭
必須維護社會的治安和法治，示威權利不能逾越
法治的界線和社會利益。裁決清楚向暴徒說明企
圖以蒙面逃避罪責已是此路不通，也將法網難逃
。這對於香港的止暴制亂，社會重返正軌具有深
遠的意義。所謂犯法低成本、最多不過判社會服
務令等謊言更是不攻自破。暴徒如果再挑戰法治
，再要發起暴亂，必將撞得頭破血流，不會再有
任何僥倖。

特區政府去年引用 「緊急法」 制定 「禁蒙面
法」 ，以遏止當時已經失控的暴亂，當時大批暴
徒以口罩遮掩面容，逃避警方追捕及法律責任。
由於控方需要在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證明違法者
有罪，蒙面有利暴徒避過刑責，並且滋長其僥倖
和狂暴心理，令暴力行徑不斷升級，香港的治安
和社會秩序遭到嚴重摧殘，市民失去人身及財產
安全和免於恐懼的自由。在這樣的黑暗歲月下，
特區政府制定法規禁止所有人在集會遊行中以任
何方式遮蓋面部，具有必須性和迫切性，也是保
障社會利益的應有之義。

「緊急法」 賦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緊

急情況下，訂立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的權力，而
「禁蒙面法」 亦非香港獨有，不少西方民主國家
都有類似條例，而且遠較香港嚴厲。然而，當時
攬炒派為阻止 「禁蒙面法」 ，為暴徒打掩護，於
是採取了司法狙擊的手段，而原訟庭竟然裁定有
關法例違反基本法而失效，引起社會各界嘩然，
及後律政司提出上訴獲判部分得直，上訴庭裁定
政府引用 「緊急法」 訂立規例屬合憲，以及 「禁
蒙面法」 部分合憲，但所謂 「部分合憲」 的結果
仍然不能令人滿意。

三權合力重建法治威嚴

一是《緊急狀況規例條例》雖然是港英時期
制定的法例，但全國人大常委會在1997年作出
的決定已將其採納為香港特區法律，即是說有關
法例是完全符合基本法，香港法庭無權質疑有關
法例的權力和適用性。二是香港法院並沒有 「違
憲審查權」 ，並沒有權力裁定法例是否符合基本
法，這是人大常委會的權力，不是香港法院的權
力。三是判決罔顧了香港的實際環境，罔顧香港
社會遭受黑暴嚴重破壞，而蒙面正是暴徒行兇的
保護傘，法庭否定 「禁蒙面法」 ，將令暴徒更加
有恃無恐，也向社會傳達出極錯誤的信息，令暴
徒以為法庭也容許他們繼續蒙面作亂，對香港止
暴制亂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惑，也削弱了警隊的
執法力量，損害了特區政府的管治力量，造成極
大的後遺症。

特區政府隨即上訴至終審法院，要求法庭釐
清 「緊急法」 及「禁蒙面法」的法律問題。這次終
審法院五位法官一致裁定政府得直，不但明確了

根據 「緊急法」 在緊急或危害公安的情況下訂立
規例的權力，明確了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引用 「緊
急法」 的權力，激濁揚清，以正視聽，保障了執
法部門的權力和法治尊嚴，而且判決直指 「示威
者」 及支持者佩戴蒙面物品，為其參與暴力行為
起了 「壯膽」 作用，以及濫用匿名身份逃避法律
責任及警方調查，對蒙面暴徒將產生較大的阻嚇
力。

「禁蒙面法」 旨在應對持續多時的暴力及不
法情況，雖然會影響集會、示威等自由，但這些
權利並非絕對，法庭的判決重申了香港集會自由
的界線，明確自由不是絕對，更不是犯法、破壞
、暴亂的藉口，犯法就必須承擔刑責。

一個城市連基本的治安都蕩然無存，連市民
的安全、商舖的經營自由都不能保障，還有什麼
權利和自由可言？法庭理應是香港法治和治安的
守護神。但在黑暴中法庭又有否真正維護香港的
法治？一些法官的判決將個人權利和自由無限拔
高，提升到一個可以無視社會利益、無視社會治
安與秩序的地步，甚至連制定 「禁蒙面法」 止暴
制亂也遭到一些法官的刁難，全世界恐怕只有香
港的法庭，在社會面對嚴重動亂之時，依然在唱
人權的高調，漠視社會慘況，令到一些暴徒、攬
炒派愈加有恃無恐，令香港局勢更加一發不可收
拾。

現在終院判決不但向暴徒發出了嚴正的警告
，不要再試圖挑戰法紀，更有在司法上撥亂反正
之意。只有行政、立法、司法充分合作，重新樹
立起香港法治的尊嚴和威嚴，共同維護社會的穩
定和利益，香港法治基石才可得到有力的維護，
香港的局勢才能由亂向治。 資深評論員

蒙面暴亂難再 黑暴法網難逃
被控欺詐及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

全罪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日前獲法官
批准以1000萬元現金、30萬元人事擔保
、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訪問和在社交媒體
發表文章、不可接觸外國官員、交出旅遊

證件、每周到警署報到三次、除上庭和到警署報到外
不可離開住所等嚴苛條件保釋候審。控方在法官批准
黎智英保釋後，隨即表明會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並
要求被告在上訴期間繼續還押，但在法官指他沒此權
限的情況下而遭到拒絕。

黎智英獲准保釋的消息一出，隨即引來公眾嘩然
。不少人均質疑，法官要求黎智英繳納1000萬元保釋
金，對普通市民可能很高，但是對於黎智英這類富人
，則是九牛一毛，而法官要求黎智英交出旅行證件，
但沒要求對方戴上電子腳鐐，結果只能阻止對方以
合法方式離港，但是未能阻止對方以偷渡方式棄保潛
逃。

至於法官不准對方發表任何文章或者接觸外國官
員，其實既不能阻止他人為其代筆，不能阻止他人為
其筆錄口述的觀點，亦阻止不到其他人充當聯絡人，
從而保持黎智英跟外國官員之間的聯繫。因此，法官
所提出的保釋條件，似乎既不足以防止黎智英棄保
潛逃，亦不足以阻止對方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為。

更重要的是，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二條： 「對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
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不得准予保釋」 。
從條文的字面意思而言，客觀條件許可下仍不去實施
，才能視為 「不會繼續實施」 ，設限使其無法實施，
只能算是 「不能繼續實施」 。換句話說，只有法官相
信被告人獲准保釋之後，即使不設任何限制手段，對
方在客觀條件許可下，仍不會實施危害國安的行為，
才算符合獲准保釋條件。

然而，法官在批准黎智英保釋的同時，提出了一
些黎智英不能實施危害國安行為的限制，例如要求對
方 「不得發表任何文章」 、 「承諾不以任何形式使用
任何社交媒體」 及 「不得與任何外國官員接觸」 ，即
是法官認為不設任何限制的話，被告人便會實施危害
國安的行為，不符合 「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會繼
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 的保釋條件。

由此可見，法官准許黎智英保釋的問題，不只在
於保釋條件能否阻止對方棄保潛逃，或者阻止對方勾
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的限制是否足夠，而是法官批准黎
智英保釋的裁決本身，涉嫌違反國安法第四十二條所
列明的保釋條件。在此情況之下，全國人大常委會可
考慮引用國安法第六十五條，解釋第四十二條的準確
意思。只有這樣，才能撥亂反正，並避免法官在今後
判案之時，因誤解第四十二條而再次胡亂准許被告人
保釋，危害國家安全。

時事評論員

黎智英獲准保釋
符合司法公義？

從黎智英被加控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
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罪，到多宗 「修例風
波」 相關案件的被告陸續被判刑，都在反
覆證明香港法治根基從未動搖，以身試法
者始終難逃法律制裁。事實證明，攬炒派

當初提出 「違法達義」 的歪理，只是慫慂鼓動部分市
民參與非法暴力行為的藉口，而罪魁禍首戴耀廷亦被
裁定 「串謀犯公眾妨擾罪」 、 「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
罪」 罪名成立，判處監禁16個月（目前獲准保釋等候
上訴），為荼毒年輕人承擔應有的法律責任。

不少年輕人在 「修例風波」 中因觸犯暴動、縱火
等嚴重罪行而被判刑，也有相當數量的公務員、教師
、會計師及工程師等在職人士被控以襲警及刑事恐嚇
等而被定罪。有別於入世未深的年輕人，這批已投身
社會工作的人理應在犯法前考慮到需要承擔的法律後
果，但在他們的辯解中都不難發現他們的行徑是基於
一時衝動，甚至是對法律的愚昧無知，在深受當時的
社會氛圍影響下犯案，將自己的事業毀於一旦。

莫為政棍斷送自身前途

被定罪的公務員固然失去了不少打工仔羨慕的 「
鐵飯碗」 ，苦讀多年才能考獲的會計師牌照及工程師
牌照，也因烙下刑事紀錄而被吊銷專業資格。不少家
庭因當事人的魯莽而頓失經濟支柱，這批被告出獄後
，在夜闌人靜時會否捫心自問，誤信政棍的讒言而悔
不當初呢？

「多行不義必自斃」 ，主張 「港獨」 的 「學生動
源」 前召集人鍾翰林涉違反香港國安法的分裂國家罪
被捕；鼓吹 「自決」 的前 「香港眾志」 主席羅冠聰潛
逃海外，這些知法犯法的人落得如此下場，可說是應
有此報。而一直受到他們的歪言悖理影響的年輕人，
現在必須懸崖勒馬，重返正途。倘若他們仍執迷不悟
跟「港獨」組織仍有聯繫，甚至參與有關活動，那麼被
控以觸犯香港國安法及其他香港法律也只會是遲早的
事，將自己的前途親手斷送。

「正義或許遲到，但從不缺席。」 自香港國安法
公布實施後，香港社會大致上已由亂向治、重拾正軌
。只要港人能從過去的渾沌中清醒過來，相信我們的
下一代仍能擁抱艷陽。

政賢力量時事評論委員會主席

正義從不缺席

最近美國開始為國民接種疫苗
，負責統籌分發運送的陸軍上將佩
爾納將疫苗統籌運送行動比喻為
D-Day，亦即二戰期間盟軍登陸法
國諾曼弟的反攻日，盼能一舉扭轉

美國抗疫大作戰節節敗退的頹勢。
諷刺的是，對於中國顯而易見的抗疫成果，

西方至今沒有勇氣認可，反而頻頻用 「威權政府
」 、 「舉國體制」 、 「剝奪自由」 等帶意識形態
色彩的詞彙貶低抹黑甚至妖魔化。現在美國用 「
戰時思維」 來進行 「疫苗戰」 ，雖然是明顯的雙
重標準，但也有覺今是而昨非的意味。

作為 「疫苗戰」 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些西方
政客和媒體見不得中國疫苗研發取得進展以及為
世界做貢獻，惡意歪曲抹黑，散播 「中國將疫苗
作為地緣政治工具」 、 「竊取西方疫苗研發技術
」 之類的謠言，更有美國媒體編造科興生物行賄
的謊言。妖魔化中國疫苗的言論最近之所以頻頻
現身，既有政治動機作祟，也有為西方疫苗佔領
更大市場份額造勢的商業利益驅動。

第四波疫情仍未有緩和跡象，但特區政府和
政府專家顧問均不支持展開全民強制檢測。特區
政府對全民強檢持消極態度，除了暴露出畏難心
理和缺乏責任心外，背後折射出香港社會更深層

次的思維定式：崇尚歐美思維，對內地防疫成功
經驗視而不見。從有政府中人將香港防疫與歐美
疫情對比沾沾自喜的發言來看，這種心態恐怕早
已在特區政府行政體系內部瀰漫開來，也難怪防
疫措施漏洞百出。

「外防輸入，內防擴散」 這八字真言在內地
得到不折不扣的貫徹，成為防疫成功、動態清零
、恢復經濟社會活動的根本保證，同為 「一國兩
制」 下的澳門特區亦成功實踐，卻在香港淪為空
喊的口號，導致疫情綿綿不絕，恢復正常通關遙
遙無期。必須正視，在香港拒絕強制性全民檢測
情況下，進入2021年， 「疫苗戰」 是香港死而
復生的關鍵。作為國際 「疫苗戰」 的組成部分，
攬炒派配合西方對國產疫苗的妖魔化行動，大肆
販賣 「國產疫苗恐懼」 ，務求誤導部分市民，使
他們拒絕接種國產疫苗。

9月中央派出醫療隊馳援香港，協助特區政
府展開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時，因為他們的惡
意抹黑，令普檢計劃反應不甚理想，攬炒派因此
食髓知味想故伎重演，又玩起妖魔化把戲，毫無
科學根據地質疑國產疫苗的成效及安全性，企圖
阻撓市民接種。

特區政府表示，醫護人員、長者、院舍員工
等，將是首批接種疫苗的人士。其中，醫護人員

在前線照顧病人，屬高危群組，他們不論在道義
還是實際需要上，都有責任接種疫苗，防止交叉
感染。但香港醫護界，尤其前線醫護人員，一直
存有不少 「黃絲」 ，如果出現「黃醫護」集體拒絕
接種國產疫苗的情況，可能對社會釋出： 「連醫
護自己都不打，點解我要打？」 的錯誤信息。

全民接種疫苗是非常大型的公共衞生行動，
對政府的統籌和執行力是一大考驗，若要達到群
體免疫的效果，更要有七成人口接種。特區政府
若不能在接種疫苗問題上採用 「戰時思維」 ，對
香港走出疫境極其不利。

因此，進入2021年， 「疫苗戰」 是香港能
否攻克疫情的關鍵。香港必須迎難而上，打贏 「
疫苗戰」 。對於攬炒派附和西方政客和媒體妖魔
化國產疫苗，特區政府有責任澄清不實謠言，以
免疫苗接種被污名化及政治化。

特區政府必須以 「戰時思維」 部署疫苗接種
工作，首先要繼續洽購疫苗，尤其是國產疫苗，
相信特區政府會得到中央大力支持；其次特首要
全面統籌疫苗接種工作，統一部署，負責疫苗的
運送、儲存、分發、接種，並制訂一個完整的疫
苗接種計劃。實現2021年內為全港大部分市民
免費注射疫苗的目標，讓香港早日鳳凰涅槃。
全國政協委員、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用戰時思維部署疫苗接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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